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商业部联合发出

《市场调节基金管理办法》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商业部以（88）财商 字 第295号文联合发出《 市场调节基金管理办法》。办法全

文如下：

为了调节商品供求关系，保护生产，稳定市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通〔1988〕26号批复精神，决定建立

商业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两级市场调节基金。现将具体管理办法规定如下：

一、市场调节基金的提取

1.各直辖市、省辖市、自治区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国营商业企业（不包括已实行改转租的小型企业）、供销

合作社（均不含饮食服务、储运、生产及商办工业企业，供销合作社不包括基层社）在完成当年财政核定的上交

财政任务的前提下，按商品销售额的千分之一提取市场调节基金. 在所得税前列支，按季预提，年终清算。

2.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级市和地区所属企业不提取市场调节基金。亏损企业和粮食企业均不提取市场调

节基金。

3。各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市场调节基金，要及时足额地 层层 上交到 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业厅

（局或商委）和供销合作社。此项基金百分之八十留给地方，用于调节市场，百分之二十由商业厅（局或商委）、

供销社汇交商业部，作为商业部的市场调节基金。具体上交清算办法由商业部另定。

二、市场调节基金的使用

1.市场调节基金在使用上要根据“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原则，发挥政府对城市市场供求矛盾的

调节作用。
2.市场调节基金主要用于调节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敏感商品的供求所发生的贴息和价差损失。具体品种由

商业、供销合作社与同级财政部门商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抄商业部备案。
3.对于原来由中央或地方储备的主要商品，如粮食、 食油、 棉花、 猪肉、鲜蛋、食糖、农药、边销茶等，所

需的储备资金来源和费用开支仍按原办法办理。

4.对市场调节基金原则上要有偿使用，不能把市场调节基金当作补贴款使用.
5.商业部门要加强市场预测，正确分析产供销矛盾，适时投入和收回市场调节基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市场调节基金的管理

1.市场调节基金由商业部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及 计划单列市的商业厅（局）、销供合作社两级分别管

理。需要动用时，商同级财政部门报人民政府批准。具体办法由各地结合自己的情况制订。

2.市场调节基金要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3.市场调节基金使用中产生的收益和存款利息，作增加调节基金处理，发生的损失，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查同

意后，作减少调节基金处理。

4.建立决算制度，加强财政监督。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业厅（局或商委）和供销合作社，

要单独设立“市场调节基金”专户存储、专户核算。年度终了后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决算，并抄报商业部， 由商

业部汇总后连同本部决算一并报财政部核批。

5.市场调节基金免交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6.已经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按规定提取市场调节基金后，不得调减承包基数和收入上交任务。

7.关于市场调节基金的会计处理办法， 另行下达。

本规定自1988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试行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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